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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郑牡丹

除了房价，房子的交通、商业、教育等配
套也是影响购房者置业的重要因素。但是
买房之后，开发商销售时宣传的配套设施没
有兑现怎么办？

眼下正值“金九银十”的楼市旺季，律师
建议，挑选房子的时候需审慎对待开发商发
布的楼书等宣传资料与销售员的口头说辞，
最稳妥的方式还是自己多花些时间、精力去
了解清楚购买小区内外的规划与发展。

房子交付时
当初承诺的大型超市不见影

或是因为政府规划变动，或是开发商有
所欺瞒，近年因配套涉嫌虚假宣传而引发的
买房纠纷屡见不鲜，因此对簿公堂的也有。

2013 年底，市民王先生在鄞州某楼盘
购置了一套商品房。根据当时该小区开发
商发放的广告单页，小区建成后，小区外将
会有大型超市入驻，置业顾问在营销时也将

此作为一大利好进行介绍。
但去年年初该小区交付后王先生发现，

开发商当初宣传的大型超市未见踪影。王
先生认为，小区开发商存在“虚假宣传”，联
系了同小区的一些业主准备维权，希望解除
合同、退房并得到赔偿。

家长最为关注的教育配套也时有出现
变数的。市民张先生于 2013年 2月买了海
曙某楼盘的房子。开发商在房屋销售过程
中，多次在媒体及墙体上发布该楼盘属“海
曙某学校学区房”的广告，置业顾问在该项
目的销售介绍中也以此为卖点，明确表明业
主子女是能够顺利就读该校的。

但宁波市海曙区教育局之后发布的相
关小学招生工作实施意见中，确定张先生买
的房子未被划入海曙某学校服务区。张先
生以开发商涉嫌欺诈为由予以起诉。

此外，还有购房者发出过类似的抱怨：
买房时说好的小区对面规划低密度别墅、学
校，后来却变成了影响视野的高层；交付时
沙盘和宣传纸上标注的音乐喷泉、景观人行

道不见踪影⋯⋯

未写入合同的虚假宣传
让购房者维权难

“在购买商品房时，由于购房者处于弱
势地位，影响大家购房决策的关键因素如配
套学校、商业设施等，开发商往往不会同意
写入合同或者签订补充协议，加之购房者对
法律条款和政府政策的理解不够深刻，故在
发生纠纷后无法得到理想的维权效果。”浙
江甬泰律师事务所的邹律师说。

那么开发商在楼盘营销时的承诺，一旦
兑现不了，又未写入合同，开发商就不用担
责了吗？

邹律师表示，那要看开发商宣传广告
中的描述是否构成要约，如果是要约，宣传
广告的内容就应当为合同的组成部分，对
于开发商具有约束力；如果构成“要约邀
请”，则广告宣传内容不具有合同上的约束
力，购房者的维权就十分困难，要寻求其他
途径的援助。

他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三条，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
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
允诺具体确定，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
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视为要
约。该条款以“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为
适用标准，“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外”的虚假
广告，不适用该司法解释的规定。

邹律师说，因此在王先生的例子中，由
于开发商承诺的超市并不在商品房规划范
围内，不能视为商品房的基础设施和相关配
套设施，因而开发商的相关承诺可能只会被
认定为“要约邀请”，想要取得违约赔偿的维
权效果较难。

而在张先生的例子里，开发商明确在报
纸上宣传自己的楼盘是“海曙区某学校学区
房”的广告内容，是关于商品房屋的说明和
允诺，可以认定为根本违约，但在走法律程
序时由于业主无法举证自己的实际损失，法
院最终酌定判决业主获赔2万元违约金。

中介隔三差五打电话催卖房
客户起了换房的打算

这周碰到陈先生的时候，他正在江北某
楼盘看房。陈先生家住洪塘某小区，本来也
没有换房打算，“但最近房屋中介业务员跟
疯了似的，隔三差五给我打电话，问我房子
卖不卖。”

陈先生显然有些心动了，打算在江北换套
位置更好、面积大些的房子。目前所住小区的
房价涨了，能卖到12500-13000元/平方米，卖
了这套再以首套房贷款买一套压力不大。

江北某楼盘的价格引起了陈先生的注
意，对比周边项目相对更低，配套不错，位置
也靠中心。陈先生对小区居中楼栋 130平

方米以上户型比较感兴趣，安静、楼间距合
适。不过，置业顾问告知只剩下一楼、二楼
房源，连顶层的都卖掉了。

陈先生不禁感慨楼市的火热。“这个楼
盘去年售价也就 13000-14000 元/平方米，
现 在 卖 到 16000 元/平 方 米 ，还 卖 得 那 么
好。”陈先生说。

家住鄞州的毛女士也是受到市场的感
染才起了买房的念想。中秋节，她和朋友一
起来到江东一个比较热门的楼盘，当场付了
认筹金。房源抢手得让她有些诧异，是三四
个人抢一套房的节奏。

对此，业内人士提醒，购房者应保持理
性，对自身需求做综合考量，根据经济条件

控制好房贷水平，以降低未来房价波动可能
带来的风险。

连续3周成交约千套
9月交易量大涨六成

楼市的红火，在成交数据上得到印证。
中国指数研究院宁波分院的数据显示，延续
8月底（8月 29日-9月 4日）成交 1300多套
的趋势，进入9月宁波市六区商品住宅成交
保持这个节奏，每周成交约千套，9 月 5
日-11日945套；9月12日-18日1256套。

9月以来，镇海、北仑、鄞州的刚需项目
表现亮眼。位于镇海的红星国际广场主力
户型89-121平方米，均价在7200元/平方米

左右，本月以来备案近 170套；鄞南项目雅
戈尔·都市阳光也在本月集中备案近 150
套；还有龙湖·滟澜海岸、公元世家、格兰星
辰、光明领尚、新城吾悦广场、美的蝴蝶海等
项目都在本月成交排行榜上占据一席之地。

高端改善楼盘卖得也不错。上月底首开
的荣安香园二期集中备案110多套。泊璟廷
二期在本月初入市，昨天该项目相关负责人
介绍，推出的150多套房源已去化120多套。

业内人士表示，刚需置业、首次改善以
及高端改善需求表现积极，持续书写着宁波
楼市的精彩。9月 1日-19日，市六区成交
商品住宅 3169套，成交金额约 55.03亿元，
同比涨幅超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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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火热 中介隔三差五打电话催你卖房
宁波楼市“金九”成色足 成交量同比涨幅达六成

宁波楼市的“金九”成绩单注定不会让人失望。刚需、改善需求持续发力，进入9月以来市六区商品住宅已成交3000多套，同比大涨六成，环比增长两成左右。
9月下旬宁波楼市仍有重头戏。奥克斯缔壹城三期、景瑞缇香郡、玫瑰湾等项目陆续入场。纯新项目动作频繁，中梁壹号院将举办产品说明会，融创信达·宁波府实景示范区

开放，招商·雍景湾售楼处、海曙金茂悦示范区开启⋯⋯

买房时说好的大超市配套压根儿就没出现
未写入合同的虚假宣传 开发商要不要担责？

记者 郑牡丹


